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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南市人大常委会调研“护企安商”网络
平台。

本报记者张殿文摄

今年7月，大安市人民检
察院公益诉讼部门的检察官在
办案中发现太山镇一处商砼站
内长满了一种未知植物。经农
业专家检验，这是一个名为黄
花刺茄的外来物种。黄花刺
茄，别名刺萼龙葵、刺茄、尖
嘴茄，是国家环境保护部和中
科院公布的第四批外来入侵物
种，具有适应性强、繁殖快、
传播速度快等特点，会严重抑
制其他植物生长，形成大面积
单一群落，破坏生物多样性，
果实含神经毒素茄碱，可致牲
畜死亡。

该院立即联系大安市林业
和草原局、农业农村局的工作
人员，全面排查了域内黄花刺
茄生长的位置、范围和面积。
经排查发现，大安市境内302
国道太山镇至舍力镇、212省
道安广镇至大岗子镇、139省
道大岗子镇至龙沼镇、160省
道龙沼镇至海坨乡、S516省
道沿线两侧，大约有30个点
位发现存在分布不均的黄花刺
茄，而且最近一处点位距离姜
家甸草原直线距离不足 2公
里。当时黄花刺茄已进入花果
期，种子即将成熟落地，严重
威胁草原植被和农牧业安全。
为防止黄花刺茄持续破坏生态
环境，该院召开外来入侵物种
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听证会，并
与大安市农业农村局、林业和
草原局共同开展了清除黄花刺
茄歼灭战。

根据行政机关职责，大安
市林业和草原局与农业农村局
对外来入侵物种有监督管理职
责。该院遂向林业和草原局、
农业农村局发出两份检察建
议，并公开宣告送达，督促立
即安排部署，指导各乡镇尽快
开展排查和铲除工作，务必在
种子成熟落地前铲除干净。为
防止黄花刺茄种子成熟后扩大
蔓延，建议大安市林业和草原
局、农业农村局在15日内书
面回复。同时，向大安市生态
环境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住建局通报案情，提醒做
好管辖范围内的排查和防范工作。

大安市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局在期限内分别作出回复。
就此事项，该院与大安市农业农村局、林业和草原局多次沟通，
召开座谈会，在大安市范围内及时做好外来物种定期风险防控和
排查，建立大安市范围内外来物种的监测预警、调查报告工作机
制、建立事后监管标准，加大动态监管力度，多部门联动“回头
看”，如果发现新生黄花刺茄的幼苗，联系相关部门及时清理。

在清除黄花刺茄部署会上，该院邀请了相关农业专家详细讲
解了铲除方法、使用工具，确保在最短时间内清除黄花刺茄。该
院还联合大安市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局等行政机关雇佣大型
农用拖拉机、铲车对草地、砂石料场、公路两侧的黄花刺茄进行
翻耙灭治；对坑塘、地边等组织人工进行清理。经过各部门的共
同发力，将300余亩黄花刺茄全部清除。

在办理该案过程中发现，此次黄花刺茄以商砼站和物料堆放
场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生长，物料运输道路两侧和附近村庄也有分
布，初步判断是跟随物料运输车进入大安市辖区内。针对该情况
他们邀请大安市农业农村局、交通运输局、林业和草原局、生态
环境局以及下辖的18个乡镇政府召开座谈会，通报案件情况，
督促交通运输局加强对物料运输车的防尘苫盖、带泥上路、沿途
遗撒等情况的监督，督促大安市林业和草原局、生态环境局、农
业农村局以及各乡镇在各自管辖范围内加强巡逻，对外来入侵物
种发现一株铲除一株。同时，他们联合大安市农业农村局向各乡
镇、村屯发放外来入侵物种宣传单。通过村屯喇叭播放、宣传视
频播放、邀请植物专家讲课等形式向群众讲解黄花刺茄的形态特
征、危害和控制方法，帮助群众提高防范意识，引导群众一旦发
现植株，立即向相关部门报告，共同保护大安市域内植被生态平
衡和生物多样性。

今年以来，镇赉县人民检察院认真落实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探索建立“常态化开展公
开听证，促进信访矛盾源头化解”工作机制的
方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充分
保障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参与权、表达权和
监督权，依托12309检察服务中心平台，积极
探索利用检察听证方式高效化解信访矛盾，着
力推动听证工作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果型转
变，自觉将检察听证作为常态化办案机制来
抓，提升了检察办案质效。

创新“首访全听证”新模式

为将信访矛盾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解决
在首办环节，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该院探索“首访全听证”工
作模式，着重加大首访矛盾化解力度，让群众
真实感受到检察机关司法办案的透明度。

在具体工作中，对未受理的首访案件，采
用简易听证全覆盖方式提升检察机关接访息访
率；对本院办理的控申首访案件，全部进行公
开答复；对法律咨询类的首访案件，采用只邀
请律师作为听证员的简易听证模式召开。

在一起信访当事人申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
侦查的信访案件中，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有异
议，要求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公安机关侦查工
作，接访检察官重点解释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
查引导取证的案件范围，值班律师从诉讼参与
人的角度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信访当事人
接受了未予受理的结果并对答复表示非常满
意。自开展“首访全听证”模式以来，召开简
易听证47件，首访听证率达到100%。

充分发挥头雁表率作用

该院党组将“首访全听证”工作当作一项

重大政治任务来抓，高度重视、精心部署、组
织实施，并作为“一把手”工程推进。检察长
通过主持听证或以承办检察官身份参与等方式
带头开展，以实际行动推动“首访全听证”工
作。进一步压实员额检察官责任，将检察听证
纳入检察人员考核中，并严格落实首办责任
制，各部门员额检察官办理各类控申案件15
件，听证率达到100%。在控申部门建立“听
证提醒”制度，控申部门作为听证提醒人，对
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对承办检察官行使提醒
义务，做好案件实体答复工作。

听证化解矛盾为民解忧

为确保首访案件听证效果，听证会主持人
及检察官做到与律师及当事人良性互动。注重
提升听证的便民性，采取与案情相适应的听证
方式。针对信访人年老体弱、身患残疾、行动

不便，或因婚姻家庭、亲友邻里纠纷等情形开
展上门听证，就地释法说理化解纠纷。积极与
司法部门、社区、村委会等组织沟通联系，争
取外力支持，为检察听证提供必要的保障。

针对疑难复杂的首访案件，采用会前沟通
的方式，让听证员充分了解信访事项或信访材
料，以便其在听证会上更科学、充分表达意
见。形成当事人、听证员及承办检察官三方在
听证会上的良性互动，即检察官的释法说理、
听证员的分析意见、当事人的诉求表达均真实
到位。今年以来，开展首访上门听证9件，普
通听证5件，均达到息诉息访的效果，促使矛
盾就地化解。

重诉源提升群众满意度

为更好地做到首次信访群众的息诉息访、
案结事了、事心双解的工作目标，该院将降低

“上行率”工作列入领导包案重点工作，实现
诉源治理，促矛盾实质化解；办理首访案件中
坚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深化“群
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工作制度；强化领导班子
成员持续发挥带头引领作用，加大领导包案并
带头办理的力度，形成院领导包案办理首次信
访案件、带头办理疑难复杂案件的良好局面，
促进首次信访矛盾及时、就地化解，实现源头
控案。

如我在诉、止于至善。“首访全听证”提
高了信访群众的满意度，简化了办案程序，提
升了办案质效，增强了案件透明度，取得了良
好效果。

镇赉县人民检察院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
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
见》，坚持“应听证，尽听证”，进一步突出听证的
当场性、简便性和实效性，持续推进检务公开，
用心用情谱写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镇赉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上门召开听证，释法说理化解矛盾。
本报记者张殿文摄

“护企安商”平台就是利用互
联网研发的一款服务程序。近年
来，洮南市人民检察院立足检察
职能，找准服务大局契合点，创新
方式方法，把控申部门服务民营
企业“涉企绿色通道”窗口前移，
创建了“护企安商”网络平台。利
用互联网实现了企业“一键反映
问题”，直达检察长办公平台，检
察长督办，真正让企业实现了快
速高效维权，服务地方经济大局，
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化解社会矛
盾，提升检察履职的数字化水平。

“护企安商”网络平台由企业
“客户端”软件和检察院“接收端”
服务器两部分组成。企业可以足
不出户，利用互联网电脑的“客户
端”软件，编辑想反映的案件或问
题的文字材料，然后一键发送到
检察服务器的“接收端”。这个过
程为实时接收，没有延迟。“接收
端”有专人负责，每天接收汇总后
第一时间把企业反映的问题汇报
给检察长，检察长督办每一个涉
企案件并主持公开听证，促进了
一批涉企行政争议案件的实质性
化解。

抓好“客户端”

找准服务对象

服务民营企业就是服务发展
大局。根据这一思路，洮南市人民
检察院与洮南市工商联协作，为
洮南市一百余家企业上门安装了

“护企安商”平台客户端软件，并
指导使用。企业对这种“上门服
务”给与高度评价，表示这一做法
为企业节省了时间成本，真正实

现了快速高效维权，体现了检察速度，让企业看到了洮南检察维护民营
企业利益的坚强决心。

管好“接收端” 对接服务职能

“客户端”是对企业受理职能的延伸，而“接收端”才是办理案
件的关键。案件线索通过平台反映到“接收端”，每天有专人汇总上
报检察长。检察长审查后指派专人专案办理，体现了“绿色通道”快
速办理的职能。

洮南市某食品公司通过“护企安商”网络平台写了一封求助信，
反映与另一私企的租赁权纠纷问题。洮南市人民检察院受理后，快速
反映，历时7天，完成了审查调查和听证工作，及时发出民事再审检
察建议，纠正了这家私企违法收取租金的行为，保护了食品公司的利
益。同时，他们从案件中发现国有土地被违法占用和相关主管部门不
依法履职的情况，发出了行政检察建议，促使职能部门收回流失国有
土地37亩。

用好“公开听证” 实现矛盾化解

企业反映的一些行政争议案件，大多为时间长、矛盾深、难化解
的复杂案件。在处理这类案件时，洮南市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检察
长主持公开听证”的方式，让各方充分发表意见，拿出事实和法律依
据，在专家、律师和听证员的面前，把案件逐层解剖分析，让行政争
议案件双方“心服口服”，最终达成一致的和解意见，促成行政争议
的化解。

吉林省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护企安商”平台反映了一件案
件。该公司对洮南市林业和草原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存在异议，遂通过洮
南市人民检察院“护企安商”网络平台提出行政监督申请。洮南市人民
检察院受理案件后积极作为，由检察长主持召开听证会，双方在会上达
成最终合议，以异地还草、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的方式解决问题，保障了
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消除了企业发展的后顾之忧，实现了企业权益维护
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共赢，促进了行政争议化解。企业和行政机关对
检察机关的履职担当、主动作为予以高度赞扬。

近期，洮南市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带领异域企业家参观了洮南市
人民检察院的“护企安商”网络平台，对这一做法给予高度评价。企业家
代表表示一定会落户洮南，助力洮南的经济发展。

公平正义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洮南市人民检察院立足自身职能，践
行为民初心，以“智慧检务”赋能“护企安商”，以平台传递检察“护企安
商”的“好声音”，做好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法治“护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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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访全听证”解矛盾 检察办案质效再提升
——镇赉县人民检察院持续推进“首访全听证”工作

●本报记者 李彤君

大安市人民检察院召开外来入侵物种行政
公益诉讼案件听证会。

本报记者张殿文摄


